
广西医科大学文件
桂医大财〔2017〕3 号

关于印发《广西医科大学本科教学经费投入及
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单位：

为保障学校本科教学经费足额投入，规范教学经费的使用管

理，提高教学经费的使用效益。现印发《广西医科大学本科教学

经费投入及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广西医科大学本科教学经费投入及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广西医科大学

2017 年 3 月 8 日

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3月15日印发

校对：谢春宁 录入：蒙雪珍



附件

广西医科大学本科教学经费投入及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我校本科教学中心地位，保障本科教学经费

足额投入，规范教学经费的使用管理，充分发挥教学经费的使用

效益，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根据《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以及

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科教学经费（以下简称教学经费）是指：维持学

校本科教学及辅助活动正常开展的相关开支。主要分为日常教学

经费和专项教学经费。

第三条 日常教学经费包括教学管理部门和二级单位教学维

持费、教学差旅费、教师培训费、体育维持费、学生实习经费、

思政教育经费、学生活动费、实验动物及标本经费、教学仪器设

备购置费、图书资料购置费等。

第四条 专项教学经费包括校内预算安排的教学专项、财政

拨款安排的教学专项。

校内预算安排的教学专项是指学校根据教学活动需要，从每

年预算中安排给教学管理部门和各二级单位的教学专项经费。主

要包括专业建设经费、课程建设经费、教材建设经费、教改项目

经费、外专外教经费、教师发展经费（含出国培训）、全英教师团

队建设经费、学生国际交流经费、大学生创新创业经费、教学奖



励经费、质量工程经费等专项。

财政拨款安排的教学专项是由财政通过年初预算安排或年中

追加拨付的专项用于教学的经费。主要包括指定用途的教学专项

（如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经费等）、“强基创优”教学专项、“双

一流”教学专项、“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教学专项等。

第二章 教学经费的投入保障

第五条 教学经费的来源包括财政拨款、学校事业收入、其

他收入（包括服务创收收入、其他部门收入、捐赠收入等）。

第六条 本科教学经费的投入保障机制

（一）建立本科教学经费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为确保学校本

科教学的中心地位，学校每年的预算安排，要充分体现向教学倾

斜的原则，切实把本科教学工作列入经费投入的重点，确保本科

日常教学经费占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

比例不低于 13%，本科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不少于 1500 元，

达到或超过教育部关于本科教学经费投入的有关规定。

（二）建立优先保障本科教学投入机制。学校充分统筹财政

拨付的专款，将本科教学项目实行滚动预算，优先列入学校规划

项目库建设。在“强基创优”、“双一流”大学建设、“中央支持地

方高校经费”等专项经费中优先安排予以保障。

第三章 教学经费的使用及管理

第七条 教学经费的使用范围

（一）日常教学经费和校内预算安排的教学专项的使用范围



日常教学经费和校内预算安排的教学专项经费主要用于维持

日常教学管理和教学专项活动正常开展的所有开支。主要按学校

批复的预算及学校的有关规定使用经费。原则上不得开支校内人

员津贴、劳务费等。

（二）财政安排的教学专项的使用范围

财政安排的教学专项主要按财政下拨经费时所配套的文件规

定的使用范围或经主管部门批复的任务书所规定的预算使用经

费。

第八条 教学经费支出的使用管理

（一）日常教学经费拨付到各教学管理部门或二级单位，经

费主要负责人为单位负责人；教学专项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制”，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和实施，以及项目经费的预算编

制、支出审核及监督管理等工作。

（二）各单位的教学经费应严格按照学校下拨的预算额度、

支出范围和标准控制使用。

（三）各单位对学校下达的经费应实行“一支笔”审签制度。

严格执行学校经费审批管理制度。用款单位因人事变动或调整工

作分工，审批领导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将变化情况书面告知学校

财务处。

（四）各单位在使用下达的经费时，允许将其他经费（除专

项经费外）转入教学经费使用，但不允许将教学经费转入其他经

费使用。



（五）教学经费支出要专款专用、不得用于非教学活动的费

用支出。严禁用于旅游、礼品费、接待费及福利费等开支。

（六）日常教学经费和校内预算安排的教学专项经费，必须

当年使用，年末结余清零。财政拨款安排的专项经费原则上当年

使用完毕，如属特殊情况，需经主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可结转下

年 6 月前使用，否则学校将按照财政部门关于结余结转资金管理

的规定予以收回。

第四章 教学经费的监督

第九条 教学经费是学校为保证本科正常教学或支持本科教

学有关重点项目所设立的资金，各单位必须严格管理，专款专用，

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以确保教学经费发挥最大效益。

第十条 学校财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学校财务制

度，对教学经费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对不符合规定

的支出项目不予办理；审计部门对教学经费支出情况进行审计监

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财务处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